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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與名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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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相是漢學或佛學常見的詞彙，由「名」與「相」兩個概念組成。狹義的說，名

相指的是名稱和事物之間的關係。名相亦可泛指語言和事物之間的關係，這就是名相廣

義的說法。由於名相涉及名稱、語言和事務，所以名相與資訊、傳播關係密切。略解「名

相」的概念，對了解資訊、傳播的性質相當有幫助。 

相有多義。名相之相即指我們生存的世界乃至於宇宙，所有現象的總稱。太虛大

師曾詳細解釋相的概念。他說相的概念包含相貌之相、義相之相、以及體相之相。相

貌之相指意識作用見到的相。例如，我們意識了解到的一本書、一張桌子、一朵花、一

陣風、一隻老虎、一抹雲、一個微笑等的外貌，都是相貌之相。 

相貌之相並不是事物究竟的實相，它是透過五官感受與意識作用後認識的相。

通常，觀察現象有其局限，因為接收到的資訊，並不是現象的全貌，只是在觀察情境中

能察覺到的那一部份。瞎子摸象的故事就是對此很好的說明。其次，因為五官功能有先

天上的限制，且受到觀察者身體狀態和環境情況的雙重影響，並不能完全不失真的接收

資訊。例如，色盲者不能辨別顏色，夜盲者晚上看不清周遭環境，年紀大了則所有的感

覺都越來越遲鈍……所以，透過五官得到的資訊已經與外在的事物本身有了出入。以上

所說的，構成了人們觀察現象時無可避免的第一重失真。 

相貌之相的第二重失真，是意識引起的。意識選擇五官接收的訊息，並輔以過去

的記憶，再重新組織和概念化，才能構成完整的認知。輔以過去的記憶，是必要的，因

為觀察到的常常是部份的資訊，所缺的需由記憶補足以資認知。換言之，這表示認知受

到以往經驗和知識的約制，是會有偏見的。晚上見路邊的繩子，誤以為是蛇，就是一個

很好的例子。 

重新組織和概念化與語言的性質和認知者的語言能力有關。例如，我們見到各種

顏色、形狀、動作，聽到的各種聲音，聞到的各種氣味，嘗到的各種味道，接觸的各種

觸覺等，都會將它概念化─為它們取個名字，以便指稱、思考。這便構成了「名」，

或語言學裡的「名字域」。 

「名」是概念，已經不是事物現象的本身。「名」通常指向事物，也就是指向事物

呈現的現象（相）。所以，「名」是能指，「相」是所指。此關係合稱「名相」。例如，成

語「無以名狀」就是指找不到已知的名字來說明感受到的現象。 

由於上述的兩重失真，相貌之相只是常人習以為常、自以為是的認知，並不是事

物究竟的實相。 

上述的認知可說是東方認識論的根本，儒家告誡學子要謹言、慎思、明辨，就是

基於這個道理。達賴喇嘛說分析事物的因果：「到最後會發現，必須在無限複雜的原因

和條件所形成的框架下，才能了解感覺這種概念」。這都顯示人們日常認知的不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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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失真。所以有人說，「名相」的概念是學漢學、學佛學的第一道關口，於此若無正確

的認知，則往下所學的，就往往錯誤百出。對一般人而言，若了解名相的局限性質，就

會有興趣常常聽聽別人的意見，不會太自以為是，不會剛愎自用，對人對事也將謙遜些、

慈悲些。總之，對所觀察的資訊應作確切省察，這是為學、為道必要的修養。 

義相之相指的是「意義」呈現的相。意義是抽象的，所以義相之相也是抽象的，

只存在於腦海意識之中。例如，韋弗(Warrant Weaver)將傳播行為分作三個層次，即訊

號傳輸層次，語意層次和效用層次。訊號傳輸層次是傳播的相貌之相，語意層次即傳

播的義相之相。又如，資訊也有其形式與內容的虛實兩面，即相當於上述的兩個層

次。 

至於太虛大師所指的體相之相，即事物的究竟實相。這究竟實相是「只見其名，

不見其實」的，因為它已超越了人們認知的範疇，無法以語言文字描述。東西方的哲學

對此目前均持同樣的看法。 

名相的概念是通往哲學、形而上學的門戶，也是認識資訊、傳播的基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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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量儀器，最終還是必需透過五官感受方能為人偵知。 

 唯識學對此有詳細的分析。請參考：釋見晉，〈唯識所現─從唯識談色法與心法〉，

嘉義縣，香光莊嚴雜誌社，《香光莊嚴》季刊，82 期，民國 94 年 6 月，第 92 頁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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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達賴喇嘛著，何向譯，《新千禧年的心靈革命》，台北縣中和市，雙月書屋，2000年

3月初版。第 35頁。 

 參見《國家數位典藏通訊》第二卷第十一期本專攔〈資訊與信息〉一文，2003.11.01。

原文請見 Claude Shannon and Warrant Weaver, “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

Communication”, 1949初版，之後版次頗多，不難找到。 

 韋弗所說傳播行為的三個層次，常被誤解為傳播系統的分類。這樣的理解是大錯特

錯。韋弗是說：任何一個傳播行為都包括這三個層次。換言之，任何一個傳播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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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參見《國家數位典藏通訊》第二卷第十二期本專攔〈資訊的虛與實〉一文，2003.12.01。 

 


